
請領地籍清理土地標售權利價金

權利人得檢附證明文件自專戶儲存之保管款儲存之日（或

國有登記完畢日）起10年內，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申請發給。

權利人已死亡者，除地籍清理條例第19、26條規定之土地
（即神明會名義登記之土地）外，得由部分繼承人於期限
內按其應繼分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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